附件2

重庆市2026年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政策收单机构承诺书

本收单机构（        ）自愿申请参与实施重庆市2026年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并郑重承诺如下：
1.承诺严格遵守各项促进手机等数码产品消费补贴政策规定，按照执行单位的要求做好政策实施工作。
2.承诺提供的申请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如本单位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本单位将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本单位无法获得垫付的补贴资金所招致的损失等各类情形），并且如因本单位的前述行为给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平台造成了任何损失，本单位愿承担赔偿责任。
3.承诺按照“谁验证谁负责、谁的用户谁管理、谁的商户谁管理、谁的交易谁管理”的原则，自行负责本渠道内的用户资格校验领取、产品SN码核验、抵用券发放核销、商户核销数据归集回传、审计资料归集上传等全链条工作。
4.承诺于公示后10个工作日内与服务平台完成对接，通过服务平台实现产品SN码核验、核销数据及审计资料回传等服务。
5.承诺按照“谁验证谁负责、谁的系统谁负责、谁的用户谁管理、谁的商户谁管理、谁的交易谁管理”的原则，落实联防联控各项工作要求，全权负责本渠道下的商户套利防控、客户咨询与投诉、舆情处置应对、商户资金结算等工作。
6.承诺通过收单机构上传至服务平台的核销数据要和实际销售数据一致，并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兑付过程监督，坚决杜绝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7.承诺在政策执行机构的统筹调度下，充分发挥自身渠道优势，大力投入宣传资源开展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知晓面。
8.承诺对重庆市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统筹宣传，扩大政策的知晓面和影响力。
9.承诺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沟通、宣传推广、客户投诉等政策中涉及的各项事宜。
部门/职务：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10.本单位知晓并同意，如违反以上任何承诺，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平台有权随时取消本单位参与政策的资格，并丧失后续参与补贴政策的资格，且本单位同意政策实施部门可进一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一或同时采取以下全部措施，追究本单位相关违约责任：
（1）本单位承诺全额退还经政策实施部门认定的违约行为所涉贴政策资金。
（2）本单位承诺赔偿违约行为所导致的一切损失。
（3）本单位承诺政策实施部门有权会同相关部门将本单位依法列入不诚信单位名单。
特此承诺。
本函自落款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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